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其他） 

服務機關：中央銀行 

姓名職稱：陳育如／四等專員 

派赴國家：印尼峇里島 

出國期間：104.10.18～104.10.24 

報告日期：105.01.21 

參加印尼央行「新興市場金融

穩定診斷」研習會報告書 



第 1 頁，共 42 頁 

目錄 

壹、 前言  .............................................................................................. 3 

貳、 金融穩定與系統風險 ...................................................................... 4 

參、 總體審慎政策發展架構與政策工具運用 .................................... 10 

肆、 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併行實務－歐盟、德國與印尼 ................ 17 

伍、 ECB 對歐元區銀行實施之全面評估與壓力測試 ....................... 26 

陸、 心得與建議 .................................................................................... 34 

附錄：ESRB 總體審慎監理指導手冊對總體審慎工具之建議與其效用

補充說明 ................................................................................................... 38 

參考資料 ................................................................................................... 41 

  



第 2 頁，共 42 頁 

圖表目錄 

圖 1 系統性金融危機之演化過程 ........................................................... 6 

圖 2 系統風險內容之評估 ........................................................................ 7 

圖 3 總體審慎政策策略與政策循環 ..................................................... 10 

圖 4 總體審慎工具之理想特性 ............................................................. 13 

圖 5 單一監理機制圖示 ......................................................................... 18 

圖 6 歐洲金融監理機制現況 ................................................................. 20 

圖 7 德國金融監理主管機關架構 ......................................................... 21 

圖 8 德國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 ............................................................. 22 

圖 9 德國央行金融穩定部門組織 ......................................................... 23 

圖 10 印尼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合作議題 ........................................... 24 

圖 11 印尼金融穩定合作論壇組織與主要監理機關職責 ................... 25 

圖 12 AQR 工作流程示意圖 .................................................................. 28 

圖 13 各國受測銀行 AQR 總調整金額 ................................................ 29 

圖 14 嚴峻情形下全面評估之資本衝擊金額（依國家別） ............... 31 

圖 15 受測銀行全面評估資本缺口狀況（依國家別） ....................... 32 

 

表 1 亞洲主要國家金融穩定與金融監理機關之關聯性 ....................... 5 

表 2 印尼央行提供之系統風險分析指標 ............................................... 7 

表 3 壓力測試與各類風險 ....................................................................... 9 

表 4 ESRB 總體審慎政策中間目標與參考指標建議 ........................... 12 

表 5 BASEL III 總體審慎監理目的與建議工具 ...................................... 14 

表 6 亞洲主要國家使用之總體審慎工具 ............................................. 16 

表 7 ECB 全面評估壓力測試之假設情境 ............................................. 30 

file:///C:/Users/sophieyj/Desktop/10410印尼央行研討會/出國報告書--2015印尼央行工作研討會--新興市場金融穩定診斷.docx%23_Toc441138347


第 3 頁，共 42 頁 

壹、  前言 

本研習會由印尼央行與德國央行共同舉辦，為期 5 天，計有 43

位來自 12 國1金融監理機關之學員參加，並由德國央行金融穩定部門

主管、資深經濟學者，以及印尼央行總體審慎部門主管共同擔任講

師。 

講課內容主要係如何辨識存在於金融體系內之系統風險來源，建

立制度化總體審慎政策以監控管理系統風險；同時介紹德國與印尼兩

國之金融穩定機制，以及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間之協調合作；並以小

組討論方式，分享各組對不同國家之壓力測試情境假設，強化學員對

維持金融穩定之認知。 

本報告謹就本次研習會內容重點予以說明，並提出心得與建議。 

第貳章首先介紹金融穩定架構與系統風險演化進程，以及系統風

險評估方式；第參章說明總體審慎架構與如何執行總體審慎政策，包

括現行如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歐洲系統風險理事會等國際組織建

議，並被各國使用之總體審慎工具，以及亞洲各國總體審慎工具使用

與其金融穩定架構間之關係；第肆章進一步闡述目前歐洲、德國，與

印尼金融體系中，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如何併行分工合作；而審慎監

理政策中必然不可或缺壓力測試，爰第伍章簡介 ECB 最近一次對歐

元區銀行進行大規模壓力測試與全面評估之流程及結果，最後第陸章

提出心得與建議。 

                                                      
1
 計有我國、印尼、巴布亞紐幾內亞、蒙古、斯里蘭卡、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柬埔寨、香港、

泰國、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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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金融穩定與系統風險 

2008 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後，促使各國傾注更多心力於維持金

融穩定；如何辨識存在於金融體系內之系統風險來源，建立制度化的

總體審慎政策以監控管理系統風險並維持金融穩定，成為各國金融監

理機關之核心要務。 

一、 金融穩定架構應有其法制基礎 

「金融穩定」並不僅是未發生金融危機，其係指金融體系具備有

效率地在不同經濟活動與不同期間分配資源、評估及管理金融風險，

並承受不利衝擊之能力2。 

而金融穩定架構係建立於主管機關監控分析金融體系各層面與

總體經濟之風險狀況後採取必要措施。因此，一國必須建立明確法源

基礎，賦予特定主管機關執行金融穩定之必要性與正當性。例如國際

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金融穩定治理研究

小組於 2011 年提出應賦予央行明確的法源基礎，以維持金融穩定；

該報告指出，明確的金融穩定法源基礎能降低主管業務範圍爭議的風

險，並可提供央行充足的權力以因應系統風險3。 

總體審慎政策在辨識系統風險時，不僅考量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

的相互影響關係，並運用各項監理工具降低金融體系風險，進而促進

金融穩定，同時維持經濟穩定；1990 年代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許

多國家即挹注相當心力強化金融監理與法規制度，並採行多項審慎措

施以減緩金融部門潛在弱點，這些措施即現今總體審慎措施。 

近年亞洲多數國家就金融穩定議題已立法設立金融穩定負責機

關，以及執行總體審慎政策之監理主管單位，並賦予其法定職責。依

據 IMF（2013）內部研究論文對亞洲國家金融監理架構所為之分類，

一國銀行監理主管機關若為該國央行，係中央銀行模式；若銀行監理

                                                      
2 參考中央銀行（2014），金融穩定報告，第 8 期，5 月。 
3 
參考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1),” Central bank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 report by study group chaired by Stefan Ingves, Governor, Sveriges Riksbank,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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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央行以外之機關，則為分離監理模式。該研究指出，儘管

某些國家如中國、日本、印尼與南韓等，其央行雖非銀行監理主管機

關，但仍被賦予維持金融穩定之法定責任（不論是單獨或是與其他機

關共治），可見各國央行在金融穩定制度中之重要性，茲以表 1 簡述

亞洲主要國家金融穩定與金融監理機關之關聯性。 

表 1 亞洲主要國家金融穩定與金融監理機關之關聯性 

金融監理

架構分類 國家 

金融穩定主管機關 金融監理主管機關 

法定負責機關 有無跨部門委員

會／主席 

銀行 保險 證券 

中央銀行

模式 

印度 CB、FSC Ｙ／MOF 

CB 

I S 

馬來西亞 CB N CB S 

菲律賓 CB、FSC Y／CB I S 

新加坡 CB N CB CB 

泰國 CB、FSC Y／CB I S 

越南 CB N I S 

分離監理

模式 

中國 CB 國務院 B I Ｓ 

印尼 IR、FSC Ｙ／MOF 

IR 
日本 CB、DI、IR、

MOF 
Y／首相 

南韓 CB、IR、MOF Y 

註：CB—中央銀行；B—銀行監理機關；DI—存款保險機構；FSC—金融穩定委員會或其他協調

機關；I--保險監理機關；MOF—財政部；S—證券監理機關；IR—綜合監理機關。 

資料來源：IMF working paper（2013） 

二、 系統風險類型與系統性金融危機之演化 

金融風險除內生於金融體系，來自實質經濟體系（如天災）等外

生風險變數，皆可能導致金融脆弱性，進而演化成金融危機。其中金

融體系的內生性風險可能來自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與金融基礎設施；

而可能導致金融體系失序之系統風險則可概分為二個面向，一是順景

氣循環風險，二是網絡風險。 

順景氣循環風險係與金融機構特性有關，景氣好時金融機構偏向

過度承擔風險、景氣差時過度保守，因而擴大景氣循環，不利金融穩

定並損害實質經濟。網絡風險則強調金融體系風險集中度，金融機構

因相互連結或持有類同資產而擁有共同曝險，導致金融機構連鎖倒閉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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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景氣循環風險與網絡風險原本就存在於金融體系內部，惟個別

金融機構通常不會察覺，亦很難採取因應措施。近年金融體系高度槓

桿操作及期限錯配問題，一旦發生特定事件導致市場流動性不足、賤

價拋售資產，或急速去槓桿化等傳染效應導致市場失靈，將引發系統

性金融危機。 

圖 1 系統性金融危機之演化過程 

 

 

三、 如何評估系統風險 

1. 系統風險評估應自多面向同時進行 

金融體系內生或外生之風險眾多，監理機關囿於監管成本，無法

悉數監控，必須視當前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現況，以攸關性、可蒐集

性、前瞻性之原則建立應被監控之風險指標。 

亦即風險指標與欲監控之風險間必須高度相關，且易於被監理機

關蒐集分析，但不可是落後指標，必須帶有前導預見功能，依此排定

系統風險監控之優先順序。 

法規缺失 

 （如資產負債準備結構規
定、資訊揭露規定等） 系統風險 

順循環面向 
-信用循環擴張時過度承擔風險 
-信用循環緊縮時過度趨避風險 

 
網絡面向 
-相似策略 
-共同曝險 
-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所生之外部性 
-相互連結性 

系 

統 

性 

金 

融 

危 

機 
市場失靈 

（如資訊不透明與資料不
充足致錯誤定價、因政府
隱性或顯性保證而輕忽風

險發生之機率等） 

因某項衝擊引

發可能結果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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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定之指標出現警示時，先辨識風險是否內生於金融體系，再

依據各類風險發展強弱階段與傳遞管道之不同，估算危機發生機率與

衝擊可能延續的時間長短，及時進行預防、糾正，或解決等措施，以

利發現潛在的金融脆弱性，將損失衝擊降至最低。 

圖 2 系統風險內容之評估 

 

2. 監理機關應建立風險分析指標資料庫 

合適的風險指標能及早提供警示予監理機關，使其有足夠時間採

取總體審慎因應對策；各項預警數據除應具備統計基礎，亦須易於被

瞭解及解釋，且其產生之警示訊息不應經常在「警示（warn）」與「警

示取消（withdraw）」之間搖擺，方有助監理機關之政策決斷。 

印尼央行於本次研習會上亦提供該國對風險監控及分析所使用

之各類分析指標如下表 2，或可提供各國欲依自身金融體系特性與當

前風險排序所建構之風險分析指標參考，以利適當時機依風險指標預

警結果，決定是否採行相關審慎措施。 

表 2 印尼央行提供之系統風險分析指標 

分析觀點 指標 

流動性 

流動資產／非核心存款 
依銀行營運預估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存款 
存款準備要求與公開市場操作部位 
流動性來源 
外資流入 
存款成長 
存放比率 
存款利率 

衝擊 

•來源：內生、
外生 

•觸發點：特定、
系統性 

•類型：市場失
靈、金融機構
失靈 

發展 

•階段：萌芽、
成熟、擴大 

•結構：具體曝
險、資訊傳播 

•途徑：債務人
與銀行資產負
債表、流動性 

系統性事件 

•範圍：發生
可能性、嚴重
性 

影響 

•類型：跨
機構、跨時
間 

•期間：暫
時性的、結
構性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第 8 頁，共 42 頁 

政策利率對銀行資金成本之影響 
政府存款 

金融中介 

存款成長 
信用成長 
存款利率影響 
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 

獲利與效率 杜邦財務比率分析 

金融韌性 

資本適足率 
風險性資產 
資本組成內容 
破產比率（Z-score 等） 

金融機構關聯性 

曝險集中度與相關性 
共同曝險 
銀行同業拆款分析 
傳染效果 

信用風險 

不良債權比率 
不良債權比率與存款 
擔保放款成長 
結構式存款之不良債權比率 

市場風險 

股價指數波動性 
外資交易淨額變動 
區域市場股價指數 
公債殖利率 
外國人持有公債比率 
公債 VaR 
區域市場債券殖利率 
公司債風險 

順循環 信用成長順循環 
各部門信用集中度 

 

3. 壓力測試亦為系統風險評估之關鍵工具 

金融體系（或單一銀行）因各類風險可能導致損害發生，透過壓

力測試可估計其損害因應能力之韌性與穩定度，測試結果則可作為金

融機構與監理機關因應特定系統風險之決策參考。 

測試的風險類型主要包含總體壓力、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

性風險及傳染風險等，多以各項風險對資本適足率之衝擊作為測試重

點（下表 3），其中，情境假設是壓力測試結果產出之關鍵核心。 

理想的情境假設必須能合理、清晰且全面性的描繪多個同時發生

變化的風險因素，建構這些風險可能相互影響的假設情境，帶入測試

模型後，方能產出具有參考性之結果；藉以瞭解各項潛在風險與銀行

（或金融體系）財務狀況間的關係，以及抵禦風險的能力。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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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壓力測試與各類風險 

壓力測試類型 測試重點 

總體壓力測試 總體衝擊對不良債權之影響 

信用風險壓力測試 不良債權攀升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 

市場風險壓力測試 

升息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 

債券價格下降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 

本國貨幣貶值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 

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 
短天期負債擠兌對銀行流動性與資本適

足率之影響 

傳染風險壓力測試 單一銀行倒閉經由同業拆款途徑對其他

銀行之影響 

 

最後，經由系統風險指標分析與壓力測試評估後之風險訊號發

布，應定期並合乎相關規定，藉由公開資訊揭露，加強大眾對銀行體

系財務穩健度之信心。以印尼為例，內部發布機制包含每周、每月、

每季與每年之各式金融監理機關會議，對外則在定期會議之後，藉媒

體對一般大眾與所有市場參與者發布相關訊息。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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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體審慎政策發展架構與政策工具運用 

總體審慎政策目標在確保金融市場功能健全、資源配置有效率，

並支持總體經濟穩定成長，且必須配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總體經

濟政策共同協調，才能達成金融穩定之終極目標。 

一、 總體審慎政策應先選定中間目標 

不同於貨幣政策有明確的匯率、物價與貨幣基數等目標，總體審

慎政策欲達成之金融穩定目標定義，在國際間尚無一致的解釋，惟促

使組成金融體系的各部門其功能順利運作此一目標，應屬普遍共識。

欲達成終極之金融穩定目標，必須先選擇適切指標（ key 

indicators），以達成總體審慎政策之中間目標（ intermediate 

objectives），透過總體審慎工具之執行促成金融穩定。 

圖 3 總體審慎政策策略與政策循環 

 

 

中間目標 適切指標 
總體審慎

工具 

金融穩定

目標 

法規與行

政裁量 

工具選擇

與校準 
政策評估 

系統風險定

義與衡量 

總體審慎政

策執行 

 資訊取得與指標選擇 
 考量金融景氣循環 

 

有效性與效率性 

 法規與行政裁量權 
 溝通機制 
 與其他政策之相互作用 

 工具之有效及效率
性，與其反饋 

 國際組織之跨國評估 

總體審慎政策循環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總體審慎政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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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使用參考指標避免特定風險發生，以達成總體審慎政策

之中間目標 

中間目標係使總體審慎政策達成金融穩定的可觀測與可調控目

標。歐洲系統風險理事會4（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下稱

ESRB）業於 2013 年提出金融穩定之中間目標，係避免銀行體系出現

下述 4 項風險，及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彈性： 

1. 信用擴張與高槓桿：過度信用成長推升資產價格泡沫，進而

導致金融危機，高度槓桿則加速此不利效果。 

2. 期限錯配與市場流動性短缺：過度仰賴短期資金或缺少緊急

資金應變計畫，可能迫使銀行在金融循環谷底時降價求售資

產，導致惡性循環。 

3. 直接與間接之曝險集中度：無論是資產負債表上的直接曝險，

或經由傳染效應、降價求售資產等間接造成的過度曝險，都

將削減金融機構之普通股權益，降低風險抵禦能力。 

4. 不當誘因與道德危險：應妥善監理 SIFIs，及政府隱性全額保

證可能衍生之相關風險。 

5. 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彈性：減少如風險幻覺、賤價拋售外部性

等與市場失靈之相關性。 

為了有效監管及評估系統風險，選擇適切指標是達成中間目標必

經之路，表 4 說明 ESRB 就中間目標中關於降低銀行體系風險部分，

所適用之參考指標。 

  

                                                      
4 ESRB 係於 2010 年 9 月 7 日，由歐盟 27 國財長決議設立，2011 年由各會員國央行總裁組成。

相關執掌業務請參閱本文第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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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SRB 總體審慎政策中間目標與參考指標建議 

中間目標 信用擴張與高槓

桿 

期限錯配與市場

流動性短缺 

直接與間接之

曝險集中度 

不當誘因與道

德危險 

系統風險

通用參考

指標 

 Credit/GDP 

缺口 

 房屋抵押貸款 

 房價 

 資金結構比率 

 短期流動性測

試指標 

（此類共通參

考指標仍待實

證） 

SIFIs 規模、相

互關聯性及可

被替代性 

資料來源：ESRB（2014） 

三、 總體審慎工具特性與目前常用之總體審慎工具 

(一) 理想的總體審慎工具特性 

1. 總體審慎工具應兼具有效性與效率性 

雖然無法將金融體系所有潛在與特定威脅列出一張終極表單，並

一一找出對應之總體審慎工具，但秉持有效性及效率性原則，可為總

體審慎工具之選擇提供方向。 

有效性關乎該工具可處理調整市場失靈至何許程度，以及能否達

成總體審慎中間目標；效率性則係衡酌金融體系韌性與成長擴張間的

抵換關係，期以最小成本達成金融穩定中間目標。 

理想的總體審慎工具應可具體反映系統風險來源與系統風險類

型、調和系統風險，且能清楚說明該工具可能導致的正、負向跨境外

溢效果，或非預期效果，同時促進市場紀律，再利用壓力測試作為校

準之輔助；而同時施行多項總體審慎工具之功效將比單一工具更顯

著。此外，監理機關定期檢視各項工具是否仍適用於當前總體經濟與

金融體系，對總體審慎工具保有更新與調整之彈性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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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總體審慎工具之理想特性 

 

 

2. 總體審慎工具有監理力道強弱之區隔 

依照監理力道之強弱，總體審慎工具可概分為軟性（soft）、中性

（medium），與剛性（hard）3 大類。軟性工具主要以溝通機制為主，

例如公開演說、相關文獻期刊之發表等，研討會議亦為溝通管道之一，

此外，由各國央行發布之金融穩定報告也有助於了解一國總體審慎狀

況；其次對初期威脅之早期預警及發布各項建議，則屬於中性工具；

至於針對如信用擴張、期限錯配、風險集中度等金融體系風險實施相

關資本強化要求、貸款比率或總額限制、最低流動性規定等措施，即

屬於剛性工具。 

在剛性工具部分，囿於國際上總體審慎政策工具尚處於發展初

期，以討論較多之銀行監理為例，主要有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於 2010 年 12 月提出

Basel III 之銀行資本與流動性改革內容；以及 ESRB 於 2014 年發布

之指導手冊，該手冊協助歐盟會員國家在歐盟現行總體審慎監理架構

下，制定並執行各國總體審慎工具。前開內容亦為本次研習會重點，

以下接續說明。 

(二) Basel III 規定下之總體審慎監理工具 

銀行在 Basel II 規定下採用進階內部評等法計算風險性資產時，

在金融危機期間會面臨嚴格之資本限制，進而可能使銀行對企業雨天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總體審慎工具 強化市場紀律 

限縮外溢效果 降低套利機會 

均衡系統風險層級 

標誌系統風險類型與特質 均衡系統風險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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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傘的狀況惡化，此即資本規範導致之順循環效果。 

因此，Basel III 除強化 Basel II 既有之個體審慎監理，提高個別

金融機構面臨不利情境時之復原能力外，另使用總體審慎監理降低銀

行體系順循環問題與共同曝險可能產生之不利影響。 

下表 5 說明 Basel III 規定中新增之總體審慎監理目的與建議工

具。 

表 5 Basel III 總體審慎監理目的與建議工具 

增加總體審慎監理相關規定： 

在 Basel II 架構下，新增總體審慎監理工具 

1. 處理金融機構順循環問題 

 逆循環資本緩衝：景氣佳時要求銀行計提額外資本緩衝，並可動態調整

資本緩衝提列區間，以限制過度信用擴張，避免加劇景氣順循環影響 

 前瞻性準則提列損失準備：要求銀行按預期損失計提損失準備，而非已

發生損失 

 資本保留緩衝規定：除資本適足率規定，額外加上一定之資本保留比率，

若未達成指定的資本緩衝水準，則銀行盈餘分配與庫藏股買回等行為將

受限，要求銀行累積更多資本，可在金融及經濟情勢不佳時吸收額外損

失 

 限制貸放成數：訂定貸放成數上限或隨景氣循環調整成數上限，降低經

濟或市場過熱情形 

2. 減緩特定時點系統風險分配問題 

 提列系統風險緩衝：系統性重要銀行應依該機構對整體金融系統之影響程

度計提額外資本 

 提列流動性風險緩衝：依系統性重要銀行之重要性提列不等比率額外資本 

 辨識各類金融機構間之關聯性及共同曝險 

 監控 OTC 衍生性商品 

3. 導入全球性之流動性風險衡量標準與監理：此係補強以風險基礎計提最低資

本要求之不足，以保障銀行在金融危機發生時仍保有足夠流動性 

 流動性覆蓋比率規定 

 淨穩定資金比率規定 
資料來源：王儷容（2011），「金融海嘯後主要國家總體審慎監理趨勢與監理架構之比較及對我國

金融監理之建議」，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12 月。 
郭照榮（2013），「Basel III 對金融穩定及貨幣政策之影響」，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
處委託研究計畫報告，1 月 

(三) ESRB 建議之總體審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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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B 於 2014 年發布之指導手冊，其目的是協助歐盟會員國家

依據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會）所

訂定「資本要求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下稱 CRD）」

及「資本要求法規（Capital Requirements Regulation，下稱 CRR）」

之監理架構下，制定並執行各國總體審慎工具。 

自 2014 年 1 月起，歐盟銀行體系隨著 CRD 及 CRR 施行，各國

監理機關可透過指定或選擇性的總體審慎工具提高金融機構法定資

本及流動性部位，藉此提升金融體系韌性，承受更多風險或迅速自危

機中復原。 

其中屬 ESRB 指定規範之 CRD 各項資本緩衝工具，包含逆循環

資本緩衝、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緩衝、系統風險緩衝等，皆自 2016

年起啟用，各會員國應依照 CRD 相關規定，制定各國適用之資本緩

衝比率。此外，會員國亦可依照 Basel III 第 2 支柱強化金融監理之精

神，針對系統風險（特別是流動性風險）自訂審慎規定。 

至於 CRR 則提供多項選擇性措施，授權各國監理機關可針對金

融部門曝險上限、資訊揭露要求、風險權重等，訂定較 ESRB 建議更

為嚴格之標準，以預防系統風險發生，但此類措施須經由歐盟執委會

行使「不否決」決議後實施；另外針對不動產授信曝險，各國監理機

關也可設定較高的風險權重、損失違約率等。 

有關 CRD 與 CRR 架構下之總體審慎工具種類與相關規定等補

充說明，以及前述各項主要總體審慎工具與其效用，請參考本文末附

錄。 

(四) 亞洲國家採行之總體審慎工具 

不同於歐盟會員國有遵循 ESRB 建議之義務，亞洲國家除可參考

現行國際組織規範或建議之外，早在亞洲金融危機當時，各國便已依

據自身政經情勢採行各項現今所稱之總體審慎工具，作為抵禦措施。 

本文已於上一章節說明亞洲主要國家金融穩定架構可概分為中

央銀行模式與分離監理模式 2 大類，金融監理機關間就總體審慎政策

制度之分工，對該國使用何種總體審慎政策工具，亦可能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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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表 6 概要列出亞洲主要國家曾使用之總體審慎工具。 

表 6 亞洲主要國家使用之總體審慎工具 

工具選項 

國家 

貸款成

數、貸款所

得比率 

信用額度或

信用成長率

上限 

未平倉部位

上限，幣別

錯配防線 

逆循環資本

或保留資本 

中央銀行

模式 

印度 ★   ★ 

馬來西亞 ★ ★ ★  

菲律賓   ★  

新加坡 ★ ★   

泰國 ★  ★  

越南  ★   

分離監理

模式 

中國 ★ ★   

印尼 ★  ★  

南韓 ★  ★  

資料來源：IMF working pap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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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併行實務－歐盟、德國與印尼 

一、 歐洲之總體監理與個體監理機制改革 

歐盟執委會鑑於跨國界金融交易日增之趨勢，為加強監管防範系

統風險，2009 年 9 月公布其定案的金融監理改革方案，設立 ESRB

及歐洲監管局兩個跨國管理機構，分別負責歐盟國家之總體與個體審

慎監理。 

除上述新設之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機構外，為落實對歐元區銀

行的監管，改善銀行與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係，2012 年 9 月歐盟執

委會提議設置銀行聯盟5（Banking Union），對歐元區銀行進行統一

監理，其架構包含(1)單一監理機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下稱 SSM）、(2)單一清理機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inism，下

稱 SRM6）及(3)存款保證方案（Deposit Guarantee Scheme），藉此

三大支柱確保經濟聯盟和貨幣聯盟的完整，並終止大規模紓困。 

(一) 歐元區銀行業單一監理機制 

1. 歐洲央行直接監理歐元區大型銀行 

2012 年 12 月的歐盟財長會議就 SSM 達成協議，授權歐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下稱 ECB）直接監理歐元區內大型銀行，

並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啟動。歐元區銀行體系一元化之總體與個體監

理自此收歸於 ECB，確保歐元區內監管規則一致，有助統整歐元區

內之金融秩序。 

被列入 SSM 的大型銀行係(1)資產逾 300 億歐元；(2)資產逾 50

                                                      
5 一旦組成銀行聯盟後，將由歐洲央行監理歐盟區 6,000 家銀行，非歐元區成員國對此機制感到

疑慮，瑞典與波蘭對此都有意見，英國更是強烈反對。即便此一監理權對歐元區 17 個成員國衝

擊較小，但將自家金融監理權力交給外人，仍需相當的決心。另一個擔憂是，就算銀行聯盟順利

組成，如果該聯盟只能對危機發出警告，卻沒有足夠權力命令發生危機的銀行立即注資，或是協

助清算讓其倒閉，仍須仰賴成員國自行紓困的話，仍難以達成金融穩定目標。 
6 2014 年 5 月歐盟執委會決議自 2016 年起，在 8 年內陸續向歐元區銀行徵收約 550 億歐元，成

立單一清理基金（Single Resolution Fund），分擔歐洲銀行倒閉的成本，該基金係 SRM 之核心。

目的係確保未來銀行發生危機或有倒閉可能時，不再使用納稅人資金解決問題銀行，凡受 SSM

監管之銀行被認定有倒閉之虞時，ECB 有權透過 SRM 下令銀行重整、出售或關閉。2015 年 1

月 1 日 SRM 委員會（Single Resolution Board）於布魯塞爾設立，並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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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歐元且占該國 GDP 20%以上；(3)會員國前三大銀行；(4)擁有大型

跨境業務； (5)申請或接受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協助之機構。 

依上述標準，計有 130 餘家大型銀行直接接受 ECB 之監理，這

些銀行資產合計約占歐元區銀行資產總值之 85%；其他為數約 4,500

餘家的銀行仍由各國監理機關管轄，但 ECB 必要時仍可直接對其監

理約束7。 

2. ECB 在 SSM 下所採行之監理方式 

ECB 除要求銀行遵守最低資本要求、槓桿比率、流動性與其他

相關規定，限制銀行業務風險承擔及管理階層薪資分紅，甚至涉及銀

行設立准駁並對違規銀行施以行政處罰；亦對被監管機構實行壓力測

試，俾利於早期發現問題與立即糾正；若銀行發生倒閉時，則由 SRM

介入處理或進行援助。 

圖 5 單一監理機制圖示 

 

                                                      
7 對於其他未被列入的中小型（less-significant）銀行，ECB 基於全面性監理觀點，將與會員國

監理機關密切配合監管；但必要時，ECB 可於 SSM 法定框架內，干預中小型銀行之營運。 

SSM 

ECB 
 直接監理重要大

型銀行 
 SSM 機制之中心 

協助 SSM 對大型銀行監理 

 
(1)資產逾 300 億歐元 
(2)資產逾 50 億歐元且
占該國 GDP 20%以上 
(3)會員國前三大銀行 
(4)擁有大型跨境業務 
(5)申請或接受 ESM、
EFSF 協助之機構 

會員國監理機關 
 

 監理非大型銀行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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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總體審慎與個體審慎監理機制 

1. 由歐洲系統風險理事會（ESRB）與歐洲監管局（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下稱 ESAs）分別負責總體、個體

審慎監理 

ESRB 係於 2010 年 9 月 7 日，由歐盟 27 國財長決議設立，2011

年由各會員國央行總裁組成。其目標係從宏觀角度審慎辨識、評估及

監控可能影響金融穩定之風險因子，建立系統風險預警機制，必要時

建議相關因應措施，以迅速弭平各種風險。ESRB 雖未被賦予正式督

導權力，但輔以採行「遵循或解釋」機制，歐盟會員國如不遵行 ESRB

之建議及風險預警所提事項，應提出無法遵循之理由。 

個體審慎監理則由 ESAs 主導，ESAs 下設立歐洲銀行管理局

（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歐洲保險與職業年

金管理局（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具備協調、仲裁及監理權限，分別對會員國的銀行業、

金融交易和保險業進行監管，擁有部分高於會員國監理機關的權力。 

2. ESRB 與 ESAs 之合作 

ESRB 係歐盟為因應系統風險而設立，其特定職權可要求其他歐

盟所屬機關團體給予資源挹注或支援，因此 ESAs 必須應 ESRB 之請

求格式提供必要資訊；就日常監理所建立之資料庫、對個別產業之風

險評估結果，亦應提供予 ESRB 作為系統風險分析之支援及參考。 

整體而言，ESRB 就 ESAs 提供之各項個體經濟資料，以總體審

慎監理之觀點提出建議與分析、評估是否有系統風險存在，並對歐盟

執委會及歐盟會員國提出預警，期降低系統風險發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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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審慎監理 總體審慎監理 

歐元區銀行業單一監理機制 

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ECB Supervisory Board（直接對歐元區大型銀行進行監理） 

 

歐盟系統風險理事會 

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有表決權者： 

ECB 總裁暨副總裁 

歐盟各會員國之中央銀行總裁 

歐盟執委會代表 

無表決權者： 

各國監理單位之代表 

經濟金融委員會（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議長 

金融風險分析及建議 

發佈早期風險警告 

 

資訊提供 

歐洲監管局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y 

資料來源：ECB、ESRB 

歐洲銀行管理局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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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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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國
監
理
單
位 

歐洲金融監理系統 

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圖 6 歐洲金融監理機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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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總體審慎與個體審慎監理機制 

(一) 德國金融監理主管包含央行、聯邦金融監理局及財政部 

德國原本對銀行、保險與證券採個別監理機制，2002 年設立聯

邦金融監理局（Federal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下稱

BaFin）整合監理，BaFin 依法受德國財政部之監督，主要職掌在確

保德國境內金融機構償付能力、監督市場公平透明、保護消費者權

益，並與歐盟其他會員國監理機關合作。 

此外，為維持金融市場之穩定及流動性，德國於 2008 年通過金

融市場穩定法並設立金融市場穩定機構（Federal Agency for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sation，下稱 FMSA），FMSA 負責管理金融

市場穩定基金（Financial Market Stabilisation Fund）及重建基金

（Restructuring Fund），並以基金名義行使法定任務。BaFin 與

FMSA 皆受財政部監督。 

綜上，德國銀行監理主管機關由德國財政部及其所轄之 FMSA、

BaFin，與德國央行（Deutsche Bundesbank）共同組成（詳圖 7）。 

圖 7 德國金融監理主管機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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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utsche Bundes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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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總體審慎監理之分工合作 

1. 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 

為強化總體審慎監理，德國於 2012 年制定「金融穩定法

（Financial Stability Act）」，2013 年續依該法設立德國金融穩定委員

會。財政部、央行及 BaFin 各指派 3 名代表，主席則由財政部代表其

中 1 人擔任，FMSA 指派 1 名無投票權諮詢成員組成（詳圖 8）。 

德國金融穩定委員會係該國金融穩定機制之核心，金融監理機關

依其決議與相關法規合作分工，執行 ESRB 就總體審慎議題所提出之

警告與建議。該委員會目標包含強化德國金融監理、建立總體與個體

審慎監理之連結、監督金融體系之穩定性，及對 BaFin、財政部與其

他公務機關提出警告或建議8。 

圖 8 德國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 

 

2. 金融穩定法下德國央行之金融穩定職責 

依德國總體審慎監理架構，為執行總體審慎監理及分析，德國

央行在必要時可與 Bafin 交換資訊。2012 年德國央行重組金融穩定

部門（Financial Stability Department，如下圖 9），負責研析金融穩

定與總體經濟間如何相互影響之核心議題，辨識危及金融穩定的潛在

風險因子，據此提出警告、建議，及評估其成效，連結德國與歐盟層

級之間的系統風險監理。 

德國央行目前就金融穩定議題之研究，包含系統風險衡量及金

                                                      
8 金融穩定委員會之警告與建議，必須與央行代表意見一致，方可發布。 

財政部 3 人（1 人為主席） 

FMSA 1 人（無投票權） 

德國央行 3 人 

BaFin 3 人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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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穩定指標發展，並建立系統性危機早期預警機制，估算金融體系間

之相互關聯性與傳染風險之結果；各項政策工具在金融體系與實體經

濟體系之傳遞管道，以及政策最適透明度（例如壓力測試結果發布）

等。相關研究除仰賴德國央行本身分析能力之精進、銀行資料庫擴充

與研究方法發展之外，也不可缺少其與財政部及 BaFin 間之密切合

作。 

圖 9 德國央行金融穩定部門組織 

 

 

三、 印尼總體審慎與個體審慎監理機制 

(一) 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之分工合作 

印尼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便著手進行金融部門與金融

監理體系之改善計畫，除強化央行之獨立性與銀行監理相關法規之

外，並於 2003 年在印尼央行下設立金融穩定局；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機後進一步改善該國總體、個體審慎架構，具體成果係於 2011 年成

立金融服務管理局（Otoritas Jasa Keuangan，下稱 OJK），將原屬財

政部之資本市場、非銀行機構監理業務，以及原隸屬於印尼央行之個

體審慎監理權力逐步移轉至 OJK，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以後，該國

總體審慎監理、個體審慎監理自此分屬於印尼央行與 OJK 之職責。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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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總體、個體審慎監理機關就同一風險對金融體系造成之威脅可

能有不同感知，且現行多數總體審慎工具仍發源於個體審慎領域，例

如兩造機關依其職責皆可能使用負債比率、LCR 等規定作為政策工

具。因此，在資訊分享與合作上，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各自之權利與

責任分野必須明確。 

對此，印尼央行與 OJK 於 2013 年 10 月簽署最終備忘錄，訂定

雙方合作機制內容包含：(1)個體與總體審慎合作，(2)資訊系統管理

模式則將資料存取系統設於印尼央行，但 OJK 擁有充分使用權，(3)

印尼央行提供辦公室與 IT 系統，(4)印尼央行人員轉移至 OJK 與薪酬

議題；該合作機制除備忘錄之外，印尼央行亦派任代表擔任 OJK 委

員 ， 另 外 尚 有 總 體 與 個 體 審 慎 合 作 論 壇 （ Macro- and 

Micro-Prudential Coordination Forum），有賴雙方充分合作之監理

議題如下圖 10。 

圖 10 印尼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合作議題 

 

(二) 成立跨機關之金融穩定合作論壇（FKSSK） 

除印尼央行、OJK 分別負責總體與個體審慎監理之外，為維持金

融穩定，2012 年 12 月時，依據 OJK 相關法規，印尼央行、OJK、存

個體審慎 總體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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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規定（ICAAP） 

風險基礎最低資本
要求規定 

國外銀行分支機構
資本維持規定 

風險管理機制改善
要求 

強化銀行風險評等
監理程序 

降低信用與流動性循

環 

緩和系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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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LCR, NSFR 

貨幣市場商品標準化 

可同時為總
體與個體審
慎政策工具 

資本流動管理 

建構危機管理
協議，改善短
期籌資環境 

需要緊密合作以確認法規政策訂定之執掌，與適切規範各自之權利義務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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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保險公司與財政部共同成立金融穩定合作論壇（Coordination 

With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下稱 FKSSK，如圖 11），共同透過

備忘錄簽署作為政策制定、跨機關合作、資訊共享與溝通協調之基

礎。並計畫透過國家級危機管理協議（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Protocol，下稱 CMP）之建立，避免危機發生及執行清算程序；FKSSK

也必須共同討論特定議題如金融體系法規新設修訂、外匯市場發展

與預算展望等。 

圖 11 印尼金融穩定合作論壇組織與主要監理機關職責 

 

其中欲達成 CMP 與金融系統安全網機制之完善運作，依本次研

習會所稱，仍有待該國各監理機關持續努力建構，其未盡事項包含

明定危機狀況時各機關之角色與義務、決定由何機關宣告危機狀況

並主導危機期間各項業務、政策制定與執行、合作與溝通等，方能

補強金融體系監理機制，在金融意外發生時通力合作採行明確措施，

處理並緩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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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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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CB 對歐元區銀行實施之全面評估與壓力測試 

如同前述，壓力測試係評估銀行在各種負面壓力情境下的風險承

受能力，目的在提供金融監理機關評估金融體系對不利衝擊之復原能

力，發現總體經濟環境急速惡化下之潛在弱點，辨識可能影響金融穩

定之風險，壓力測試更是各國監理機關監理政策之重要輔佐工具。 

而 ECB 於 SSM 正式上路前，自 2013 年起對歐元區銀行實施為

期一年之全面評估（comprehensive assessment）與壓力測試，史無

前例地納入歐元區 130 家大型銀行、涵蓋 81.6% SSM 所監理之銀行

資產規模、模擬長達 3 年的經濟衝擊。ECB 並與 ESRB、歐盟地區 26

個會員國法定監理機關緊密合作，執行資料收集、資料品質檢視與調

整、合併評估等，以完成該報告，作為歐元區銀行適用 SSM 監管一

致性基準之基石。 

一、 全面評估之必要性與主軸 

全面評估之主要目標有三，一是以必要之改善、調整行為補正銀

行資產負債表缺失，其次為提升銀行財務資訊品質以強化透明度，最

後藉由相關改善措施之要求，確保銀行資本健全性，鞏固所有利害關

係人信心。 

全面評估係以銀行資本適足率最低要求為門檻，對銀行進行資產

品質評估（Asset Quality Review，下稱AQR）與壓力測試（Stress test, 

ST），最後得出 AQR 與壓力測試之合併評估結果（join-up of AQR 

and ST）。未通過壓力測試的銀行必須補足資本，包括發行新股與打

銷不良資產等，且必須先由股東及某些債權人認列虧損，官方才會對

銀行注入歐洲穩定機制與後續 SRM 機制等公共資金。 

二、 評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各銀行資產帳面價值精準度，作為

壓力測試初始點（starting point） 

AQR 係基於前章所述 CRR 與 CRD 規定之下，對直接受 ECB

監管之銀行以均一的方法及定義，第一階段先篩選銀行資產組合，第

二階段檢視並處理資產品質，得出調整後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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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R-adjusted CET 1，下稱 CET 1），該資本適足率要求至少須達

8%；另外當經濟危機發生，包括歐盟陷入衰退經濟、失業率達 13%

等嚴峻情況時， CET 1 必須在 5.5%以上。AQR 主要步驟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篩選 

0. 資產組合篩選：從每家銀行之信用風險性資產（credit RWA）

與重要信用組合（material portfolios）中各至少挑選 50%，

進行第二階段之資本調整。 

第二階段－檢視、處理資產品質 

1. 流程、政策與會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帳面價值受其流

程、政策與會計慣例之影響，ECB 必須重新檢視審核以避免

誤差，特別是公平市價評價、備供出售資產分類、淨現值計

算、備抵與準備提列、不良曝險（ non-performing 

exposures，下稱 NPE）處理與執行等科目。 

2. 產生統一格式之貸款資訊集：受測銀行必須提供一致性格式

的貸款資訊集（loan tape），這些數據包含基本貸款帳戶資

料、屬性、逾期紀錄等，以利 IT 系統進行自動化分析。 

3. 抽樣：因信用資料繁多無法全部一一檢視，必須以風險基礎

方式篩選出數量充足且具代表性之樣本；樣本數量取決於資

產組合同質性、風險程度、債務人數量與債務集中度等。抽

樣後之樣本數量依規模與集中度計算，約莫占資產組合總曝

險之 20%。 

4. 信用檔案檢視：會員國銀行監理機關應檢視確保每筆信用曝

險被正確歸類於銀行系統，包含正確的分門別類、NPE 等

級、減損情形等。除所有的貸款項目之外，預付款、融資性

租賃與資產負債表外科目也包含其中，特殊資產融資如船舶

等亦不例外。 

5. 擔保品與不動產鑑價：樣本中未於 2013 年 1 月 1 日後取得

第三方鑑價之擔保品，必須重新鑑價；鑑價結果與過程須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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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開信用檔案檢視流程。 

6. 產生信用檔案推估結果：將抽樣樣本之信用檔案經過檢視調

整後取得之矩陣，應用於未被抽樣之其他資產組合曝險，推

估整體風險。 

7. 備抵與準備提列分析：檢視各銀行之備抵與準備提列政策是

否符合 IAS 39 或 GAAP 37 會計準則，使其符合同質且簡單

之模型，以利相互比較。 

8. 採公平價值衡量之第三級金融商品檢視：擁有第三級金融商

品之銀行，藉由特定檢視基礎搭配衍生性商品定價模式，對

其主要曝險重新估價。 

9. 確認調整後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所有受測銀行皆依照符

合 CRR 及 CRD 規定之單一準則章程（Single Rulebook）

正確地計算調整後資本比率，用於後續壓力測試及缺失矯正

措施。 

圖 12 AQR 工作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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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壓力測試與全面評估結果 

經過前述 AQR 處理銀行資產組合資料後，各銀行在資產與擔保

品訂價、會計規則與風險評估等資產負債表表現上，才能趨於一致，

後續 ECB 之壓力測試結果方能提供有意義之決策參考。 

(一) AQR 對各國銀行資產負債表之調整結果 

所有受測銀行經歷 AQR 依據一致性基準調整其資產負債表，經

過重新計算後之 NPE 如逾期房貸及企業貸款等不良曝險增加 1,359

億歐元，總計應被調整的帳面資產價值約 475 億歐元，其中以義大利

銀行業須調整 120 億歐元最多，希臘其次約 76 億歐元，德國亦有 67

億歐元。此外，重新計算後因遞延所得稅資產等稅賦效應，風險性資

產總額增加 127 億歐元，也使應計提資本額外增加 10 億歐元，以達

成基本假設情境對 CET 1 應至少達到 8%之要求。 

受測銀行若以國家區別，各國銀行資產組合調整金額與調整金額

占初始風險性資產之比重如下圖 13 所示。 

圖 13 各國受測銀行 AQR 總調整金額 

 

(二) 壓力測試包含基本與嚴峻 2 項情境假設 

與 2011 年之歐盟秋季壓力測試僅測試嚴峻情境不同，本次壓力

測試包含基本與嚴峻兩項情境，對銀行資本適足率最低要求分別為

8%及 5.5%；並將測試期間由 2 年拉長為 3 年，將各交易對手違約可

總調整金額(左軸) 
調整金額占風險性資產之比重(右軸) 

（單位：10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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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C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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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發之信用風險、市場價格波動（包含交易對手信用風險變動引起）

之市場風險、資產與負債科目因利率變動所致收益衝擊等資金成本風

險、歐盟部分國家債信危機之主權風險，以及證券化商品信用評等被

大幅調降時之證券化風險等各項風險悉數納入測試，藉由更嚴格情境

假設修正前次壓力測試未盡之處。 

其中對基本情境之各項假設數據係遵循歐盟執委會之預估，嚴峻

情境則由 ESRB 假設歐洲地區整體 GDP 成長率、通膨率、失業率在

該情境下與基本情境之差異，包含以下 4 項風險可能對歐洲地區銀行

造成威脅之風險： 

(1)市場參與者對風險認知逆轉，致全球債券殖利率攀升：包含

新興國家經濟成長趨緩、全球需求衰退、非歐元區國家貨幣

貶值等。 

(2)需求疲弱之國家同時發生信用資產品質惡化：歐盟自身投資

與消費萎縮、生產成本提高、部分歐盟國家恐有房價崩跌等。 

(3)歐洲結構改革遲滯，市場對金融市場信心流失：歐洲主權債

務危機可能擴散蔓延之危機。 

(4)銀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不佳，無法維持市場資金流動與籌資功

能：可能造成銀行拆借成本與企業借貸、生產成本增加。 

表 7 ECB 全面評估壓力測試之假設情境 

 基本情境 嚴峻情境 

假設年度 GDP 成長率 通膨率 失業率 GDP成長率 通膨率 失業率 

2014 1.2% 0.9% 12.0% -0.7% 1.0% 12.3% 

2015 1.8% 1.2% 11.7% -1.4% 0.6% 12.9% 

2016 1.7% 1.6% 11.3% -0.1% 0.3% 13.5% 

 

(三) AQR 與壓力測試合併評估結果顯示將有資本缺額 

1. 嚴峻情境下資本損耗金額計 2,627 億歐元 

基本情境假設下，歐洲銀行業資本總額在 2016 年時將較 2013 年

資料來源：EC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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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增加 430 億歐元，CET 1 平均值則提高 0.2 個百分點。 

但在嚴峻情境假設下，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在 2016 年時，歐洲銀

行業 CET 1 平均值下降 3.4 個百分點，中位數則下降 4 個百分點至

8.3%。此外，若再加計AQR後風險性資產增加所應額外計提的資本，

總額將高達 2,627 億歐元，其中以法國、義大利與德國分屬資本損耗

前 3 高之國家，金額分別達 492 億、471 億、464 億歐元，如下圖 14。 

圖 14 嚴峻情形下全面評估之資本衝擊金額（依國家別） 

 

 

2. 歐洲業銀行應補足資本缺口為 246 億歐元 

前述資本損耗金額雖驚人，惟多數銀行仍擁有超額資本，這 130

家大型銀行經過縝密的 AQR 與壓力測試分析後，全面評估結果顯示

僅 25 家銀行無法達成本次測試設定的資本水準要求門檻，CET 1 平

均值為 2.1%，總計資本缺口約 246 億歐元；其中以義大利銀行資本

缺口 97 億歐元最高，希臘 87 億歐元其次，賽浦勒斯則有 23 億元。 

  

 

（單位：10 億歐元） 

資料來源：ECB（2014） 

法 義 德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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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受測銀行全面評估資本缺口狀況（依國家別） 

 

 

上述 25 家資本缺額銀行之總部所在地分屬奧地利、比利時、賽

浦勒斯、德國、西班牙、法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以

及斯洛維尼亞，但若從資本缺額占受測銀行之風險性資產規模比率來

看，主要風險集中在賽普勒斯、希臘、葡萄牙，以及義大利等國（圖

15）。 

多數銀行之資本缺額係無法通過 2015 年、2016 年之嚴峻情境假

設，測試結果顯示資本不足之銀行應於 2 週內對 ECB 所屬之聯合監

管小組（Joint Supervisory Team，下稱 JST）遞交資本改善計畫，詳

細說明如何補足資本缺額，JST 將檢視該增資計畫是否可行，及該銀

行是否如實進行籌資。 

四、 ECB 本次壓力測試與全面評估所得成效與意義 

由於本項測試基準日為 2013 年底，2014 年多數銀行其實仍持續

增資，因此在合併評估報告公布時（2014 年 10 月），實際整體資本

缺額已下降至 95 億歐元，分散於 13 家銀行，且集中於賽浦勒斯、義

大利以及希臘，約占總資本缺額之 60%。 

資料來源：EC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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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短期內這些國家財政與經濟表現可能仍差強人意，還有政治

上的不穩定性影響歐盟市場信心，但在本次壓力測試下，ECB 假設各

國政府與歐洲穩定機制對所有銀行不進行任何救援挹注，代表所有通

過測試銀行之穩健度足以捱過嚴峻假設下的各項惡劣環境，意味著只

要不發生重大風險，投資人對當前歐洲銀行整體體質健全性無須再多

加質疑。 

從金融危機之後，ECB 即使採用極寬鬆貨幣政策，仍無法提振歐

元區始終低迷的經濟成長趨勢，金融體系功能失衡以至於資金無法有

效進入產業被認為是主因之一，而銀行資訊不夠透明與風險未能充分

揭露則是金融體系信心不振的源頭。ECB 在本次壓力測試除透過

AQR 泯除各國銀行間會計資訊落差，更以一致性基礎整合各國銀行

資產負債表，充分揭露相關的風險資訊。 

歐元區銀行更在壓力測試與全面評估報告之影響下，主動積極增

資以改善其財務體質降低風險，ECB 不但達成宣示成效，亦降低了投

資人對歐元區銀行業穩健度之疑慮，成功為現行歐元區銀行業 SSM

機制之實施打下基礎；銀行聯盟的第二根支柱 SRM 也已在 2016 年推

動上路，期盼能藉由重新建立金融體系秩序與風險應對機制，使銀行

功能快速恢復，重新推動總體經濟有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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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可能存在抵換關係 

金融危機後，各國為防範金融危機再次發生，進行一系列金融監

理改革，導致金融體系結構改變，而政策制定者應關心這些變化是否

能確實有利於經濟成長。 

例如 Basel III 提高資本適足率與流動性等要求，雖有助於金融穩

定，但另一方面為達成 Basel III 要求額外提列逆循環資本緩衝與系統

風險緩衝等規定，銀行會著手降低風險性資產或增加股權，其中前者

將使銀行信用供給能量被壓縮，而後者因銀行股東權益報酬率被稀

釋，將促使銀行設法提高放款利率以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恐進一步

不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資金。 

因此，一國若過度重視金融體系之穩健性而施予強度更高之監理

措施，可能降低經濟發展速度甚或減緩金融創新；亦即過度強調總體

審慎監理政策可能對總體經濟產生不利的外溢效果。因此，政策執行

者採行各項總體審慎措施時，應同時注意總體經濟環境變化。 

(二) 總體審慎政策工具尚無一致性適用標準，各國應慎選合適之

總體審慎政策工具 

總體審慎政策工具可概分為貸款面向、銀行資產負債面向，及各

類抗循環緩衝資本等面向。例如我國為控管銀行不動產授信風險，採

行房貸LTV限制措施，已有效促進銀行健全經營及金融穩定；其他如

DTI規定、信用成長限額等工具亦具有類似功效。此外，同時採行多

項總體審慎工具亦較僅使用單一工具更有效。 

惟截至目前尚無適用全球所有金融體系之總體審慎政策方針，各

項監理標準與工具仍仰賴各國視其經濟特性與金融情勢，參採國際性

組織發布之相關建議，建立合適之觀測及預警指標，審慎判斷系統風

險來源及種類，評估風險程度後選擇執行適當之總體審慎工具，並納

入壓力測試作為政策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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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體與總體審慎監理權責若分屬不同主管機關，其責任分界

應明確並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金融危機後，德國設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印尼則有金融穩定論壇，

雖機制不同，但同屬跨機關之監管合作，以共同維持金融穩定。主要

成員包含中央銀行、財政部、金融市場穩定機構或存款保險公司，與

金融監理機關等，且皆由該國央行負責總體審慎政策之執行。 

至於總體與個體審慎政策之責任分野，在德國由法律界定，印尼

則登載於備忘錄上，以利資訊共享、降低重複監理成本，並強化個體

與總體監審慎政策合作，特別是危機時期各項政策應如何排定優先順

序，或是金融體系穩健性增強時之監管鬆綁過程。 

(四) 壓力測試作為系統風險管理工具之重要性日增，而正確的情

境假設與良好資料品質係關鍵核心 

理想的壓力測試執行程序首先為辨識風險並設定壓力情境，其次

連結外在衝擊與總體經濟變數，再設定總體經濟變數連結銀行財務報

表之資產負債表模組，最後分析銀行資本衝擊與金融體系穩健性。 

而壓力測試目的在瞭解金融機構經歷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匯率

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銀行間傳染風險等衝擊後，其資產負

債表之差異變化與資本適足率結果；因此，就不同風險層面設計合適

的情境假設，輔以充足且在時間序列上具有一致性之統計資料，才能

有效評估危機發生前後金融機構獲利與風險承受度之差異性，有利監

理機關及早因應準備。 

二、建議 

(一) 強化各金融監理機關之資訊共享，以利金融穩定目標達成 

我國現行金融主管機關主要有中央銀行、金管會、農金局與中央

存保公司等，依其各自應監理之金融業務或金融機構，各主管機關為

瞭解其風險來源及基本營運狀況，可要求各金融機構申報各項資料如

其信用變動、盈餘與獲利能力、流動性與等；為評估金融體系對不利

衝擊之承受能力與金融機構資產品質，則需進行金融檢查與壓力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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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常報送與監理分析資料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資料收集來源

則分散各監理機關，難免有重複要求申報情形，除增加銀行作業負

擔，各機關亦重複處理類同資訊，無異資源浪費。若可推動各監理機

關對建立單一申報機制之共識，進一步彙整現行所有申報項目與檔案

傳輸格式，透過資訊共享平台分享其監理資訊（如由主管機關發動之

由上而下壓力測試結果），應可有效縮短資料蒐集、檢查、分析等時

間，同時提升監理資訊品質與達成金融體系穩定目標。 

(二) 加強我國處理系統風險之總體審慎政策工具，並建立系統風

險監控指標資料庫，期及早提出預警 

我國目前除配合 Basel III 修訂「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

理辦法」，及修正資本適足率計算方法，供銀行遵循之外；中央銀行

為降低不動產授信風險集中度，亦採行房貸 LTV 上限規定以控管銀

行授信風險，相關措施皆有助減緩金融體系順景氣循環風險。 

惟在減緩跨部門構面可能發生系統風險集中度過高，與大到不

能倒等議題上，似尚可再強化相關政策規範，如研議辨識系統性重要

金融機構，並對其訂定相關監理規範等，透過複合式總體審慎工具之

施行，能更有效地消弭金融不穩定因子。 

鑒於系統風險管理應著重危機防範，監理機關除應對金融體系

風險適當分類外，並宜建立對應之監控指標，理想的指標必須具備前

瞻性、與風險連結之相關性、與資訊易於取得等三大特質，以及早發

現金融體系不安定狀態並抑制風險增生。 

(三) 發展各類風險類型之壓力測試指引文件，強化壓力測試模型

之完整性 

為落實 Basel II 第 2 支柱監理審查與風險管理之精神，強化銀行

對壓力測試之重視及改善辦理壓力測試之方法，金管會先於 2010 年

發布「銀行辦理壓力測試作業規劃」，要求銀行規劃並定期辦理壓力

測試；其後，為協助銀行能進一步遵循 Basel III 規定，並依其業務

發展特性自行設計符合本身風險特性之壓力測試，我國金融監理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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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9再於 2011 年 12 月，彙整主要國際組織發布之壓力測試作業

指引文件重點，並參考銀行實務後，編訂發布「銀行信用風險壓力測

試作業指引」，提供銀行進行壓力測試之一般原則與作業流程參考。

該作業指引內容雖亦提及其他各項風險類型，惟主軸仍為銀行執行信

用風險壓力測試之建議參考，未涵蓋所有執行信用風險壓力測試應注

意的情況與細節，特別是信用風險與其他風險類型（如市場風險與流

動性風險等）之關聯性10。 

為使我國銀行壓力測試作業指引更加周全，未來似可研議其他

風險類型（如市場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壓力

測試作業指引，並包含不同類型風險間之關聯性，俾主管機關得以運

用銀行申報之資料，再搭配總體經濟模型，進一步發展總體壓力測試

模型，並將傳染效應之可能影響納入評估，以瞭解整體金融體系健全

性與承受衝擊之能力，衡量對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 

                                                      
9 包含中央銀行、金管會銀行局、中央存保公司、銀行公會、聯徵中心。 
10 參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持續研議工作小組壓力測試分組（2011），銀行信用風險壓力測試指

引，第壹章定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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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SRB 總體審慎監理指導手冊對總體審慎工具之建議

與其效用補充說明 

CRD 與 CRR 架構下之總體審慎工具一覽表 

CRD 總體審慎工具 

工具種類 出處 規定內容及說明 

逆循環資本緩衝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CRD 130 

135~140 

指定規範： 

1. 會員國自 2014 年起應以該國信用成長與

GDP 成長趨勢落差（credit to GFP gap）為

基礎，決定其逆循環資本緩衝比率，最遲應

於 2016 年啟用本項規定。 

2. ESRB 對逆循環資本緩衝規定之最高比率

2.5%，預計將於 2019 年實施。 

系統性重要金融

機構緩衝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titution 

buffer） 

CRD 131 

(一) 指定規範： 

自 2016 年起，依據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之重要

程度，需增提風險性資產比率為 1%~3.5%。 

(二) 選擇性緩衝規範： 

其他 SIFIs 自 2016 年起，風險性資產資本緩衝

比率最高 2%。 

系統性風險緩衝 

（Systemic risk 

buffer, SRB） 

CRD 133, 

134 

(一) 全部或部分金融機構之選擇性資本緩衝： 

1. 2015 年以前，會員國監理機關可依據

ESRB、EBA 或歐盟執委會之通告，設定

1%~3%之緩衝區間。 

2. 超逾 3%之緩衝提列，應經 EBA 與 ESRB

提供意見，並由歐盟執委會授權。 

(二) 2015 年起，在其他會員國之曝險部位應計

提超逾 3%之 SRB；當地及第三國曝險加總

部位應計提超逾 5%之 SRB，同樣皆須被授

權。 

第 2支柱流動性要

求 
CRD 105 

選擇性措施： 

會員國監理機關可針對系統性流動風險，採行特

殊要求。如金融機構之實際流動部位不符合穩定

資金要求時行政處罰，或罰鍰。 

以第 2 支柱為基

礎，採行其他總體

審慎工具 

CRD 103 

選擇性措施： 

金融機構如其投資組合或行為與前述各項規定

相仿，為金融體系帶來類似風險時，會員國監理

機關有權對其實施額外規定，如提高自有資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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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進一步資訊揭露等。 

資料來源：ESRB（2014） 

 

CRR 總體審慎工具 

工具種類 規定 內容 

提高法定資本/流

動性/大額曝險/風

險權重 

CRR 452 

選擇性措施： 

1. 會員國可依據歐盟相關程序，實施針對性

審慎措施。 

2. 該措施必須適切、效率並有其必要性，且

應在其他特殊措施無法處理系統性風險

時，經由歐盟執委會行使「不否決」決議

後實施。 

更嚴格放款規範與

提高不動產授信業

務風險權重 

CRR 124 

選擇性措施： 

會員國監理機關因金融穩定考量，可依據歷

史損失經驗與市場未來發展預估，設定最高

150%之風險權數。 

提高曝險加權平均

損失違約率下限 

（Higher 

minimum 

exposure-weighted 

average LGDs） 

CRR 164 

選擇性措施： 

會員國監理機關因金融穩定考量，可依據歷

史損失經驗與市場未來展望，設定較高的曝

險加權平均損失違約率下限（未設定上限），

但應僅適用於尾端風險。 

其他 

工具種類 規定 內容 

LTV/LTI/LTD 限

制及槓桿比率等 
各國法規 

選擇性措施： 

會員國可自行立法規範歐盟法規架構以外之

總體審慎措施。例如為抑制不動產抵押貸款

成長或限制消費信用擴張，實施貸款成數

（Loan to value, LTV）、貸款所得比率

（Loan to Income, LTI）等審慎性措施，或

要求金融機構存放比率（Loan to Deposit, 

LTD）等類似之流動性規定等。 

資料來源：ESR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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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B 建議之總體審慎工具與其主要效用 

中間目標 信用擴張與高槓

桿 

期限錯配與市場

流動性短缺 

直接與間接之

曝險集中度 

不當誘因與道

德危險 

工具種類  逆循環資本緩

衝 

 資本工具（如槓

桿比率、部門資

本要求） 

 貸款成數及貸

款所得比限制 

 穩定資金規定

（如淨穩定資

金比率） 

 流動性要求 

 金融機構間

大額曝險限

制（如依交

易對手、部

門、地區等

分類） 

 系統風險緩

衝 

 系統性重要

金融機構增

提資本要求 

主要成效  資本工具可強

化銀行風險承

受度，抑制信用

成長過度 

 管制槓桿則可

提升借款人與

銀行韌性，緩和

順循環抵押貸

款之增長 

面對壓力性資金

流出時仍保有彈

性籌資能力 

嚴格的曝險限

制有助緩和金

融機構關聯性

與傳染風險，

但應使用於第

2 支柱規定或

系統風險緩衝

無法抑制系統

風險時 

降低系統性重

要金融機構倒

閉機率，提升

銀行體系韌性 

資料來源：ESR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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